
◎ 四、□□部補助新北市政府 A 機關辦理「○○防治計畫」，該機關

為規劃推動方式，召開研商會議並邀請數所大學教授及該部

業務司甲專門委員與會提供相關建議。承辦人乙君認為上開

計畫係由該部補助，又以該補助經費支給甲君出席費是否涉

及利益迴避問題，惟邀請甲君係借重其專業及經驗，以便提

供具建議性的意見，爰此，詢問會計室可否給予甲君出席費。

此時，A機關的主辦會計應如何回應？ 

答： 

(一) 查「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」第 4

點規定：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支給出席費：（五）

各機關學校人員出席其補助計畫、委辦計畫或受補助計

畫之相關會議。……」。 

(二) 準此，A 機關主辦會計應告知乙君，雖借重甲君之專業

及經驗提供重大諮詢事項，以協助機關業務推展，惟因

其為補助計畫之機關人員，依前開規定不能支給出席費。 


